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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8-020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8 年 5月 24 日，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201

号），现将问询事项及回复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19 亿元，同比增长 32.3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5,731.49 万元，同比增长 87.2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5,572.45 万元，

同比增长 142.8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117.07 万元，同比下降 111.00%。 

1、2015 年至 2017 年，你公司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1.71 亿元、-1.30亿元、

0.56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发展情况、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销售收入确认政

策变化等因素，详细说明报告期内扣非后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目前，公司产业主要包括纯碱及化学肥料两个行业。根据与同行企业对比的情况看，

公司业绩变动基本与同行一致。具体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对比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公司名称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备注 

华昌化工 55,724,521.45 -130,082,256.39 -170,516,856.42 纯碱、化学肥料、多元醇 

**上市公司 711,633,517.18 136,852,934.81 105,450,552.99 纯碱 

**上市公司 173,507,577.05 19,293,648.23 51,484,341.78 纯碱、盐 

 
公司名称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备注 

华昌化工 55,724,521.45 -130,082,256.39 -170,516,856.42 纯碱、化学肥料、多元醇 

**上市公司 -37,212,609.86 -499,611,441.55 -189,891,369.02 尿素、甲精、化工产品 

**上市公司 133,620,128.98 -680,197,468.71 -476,210,683.82 化学肥料、化工产品 

**上市公司 147,034,075.21 -268,561,206.05 42,635,001.92 化学肥料等 

（1）报告期内扣非后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公司所处的行业整体经

营态势为：受整体经济形势、国家“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措施的落实影响，行业产品销

售价格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报告期内扣非后净利润与上年相比增加 18,580.68万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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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为产品毛利增加 29,362.56 万元，税金及附加增加 456.41 万元，三项费用增加

4,147.99万元。（（29,362.56-456.41-4,147.99）*75%=18,568.62） 

产品毛利增加。报告期，公司实现毛利 54,824.46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9,362.56

万元；造成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由于尿素、复合肥销售量及销售价格上升等肥料

系列产品与上年相比增加毛利 5,363.4万元，其中复合肥实现销售量 90万吨，与上年相

比增加约 11 万吨；由于销售价格回升，纯碱与上年相比增加毛利 8,836.28 万元；由于

销售价格回升，硝酸与上年相比增加毛利 3,573.16万元；由于新材料业务拓展及产业延

伸，多元醇与上年相比增加毛利 7,594.63万元；另外，外购外销贸易、子公司（湖南华

萃、苏州奥斯汀）毛利均有所增加。 

税金及附加增加。报告期，税金及附加发生额 2,124.68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456.41

万元。 

三项费用增加。报告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发生额 44,289.8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 4,147.99万元。三项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为：销售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 3,736.07 万元，主要是因产品量增加及运费价格上升，导致运费增加 2,778.82万元；

另外，职工薪酬、差旅费等也有所增加。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323.32万元，

主要是因职工薪酬增加 658.71 万元，技术开发费增加 1,664.33 万元。财务费用与上年

同期相比减少 1,911.4 万元，主要是因经营性占用银行贷款额下降，节约利息支出

2,091.75万元。 

（2）公司业务整体与同业企业比较情况。近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产业技术升级改

造及产业延伸、拓展。在未进行上述业务拓展前，公司与同行业先进企业相比，主要存

在两个方面差距，一是公司采用常压固定床煤气化技术与同业先进企业采用的先进的粉

煤气化技术相比，成本偏高；二是公司整体产能偏低，影响经营业绩。2015 年度中期，

公司原料结构调整项目一期、及多元醇项目投产，缩小了与同行业先进企业差距；2018

年下半年原料结构调整项目二期、及新戊二醇项目将投产，公司产业整体装备水平将跨

入国内先进行列，产品产能将增加约 1/3。 

其他如销售收入确认政策等，报告期未发生变化。 

 

2、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相

背离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额-4,117.07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41,530.13 万元；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相背离的具体原因为执行证监会会计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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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计监管协调会—具体会计问题监管口径》（2017年 12 月）所致。具体包括: 

根据证监会会计部《2017年会计监管协调会—具体会计问题监管口径》（2017年 12

月）--承兑汇票或信用证保证金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问题：承兑汇票或信用证的保证

金在票据到期日前处于冻结状态，不能作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在现金流量表中应根据

其用途进行相应的列报。对于以票据支付货款、工程款等交易并未涉及现金的流入流出，

不应在现金流量表中模拟现金流进行列报，但企业应披露相关票据支付等补充信息。报

告期，公司按上述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列报。 

按上述政策规定，公司本年度用应收票据支付货款共计 2,326,216,644.30元，支付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采购款 601,309,206.41元。对应扣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项目 2,927,525,850.71 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

2,326,216,644.30 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

601,309,206.41 元。 

如按上年相同口径，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60,138,552.04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86,007,939.36元；增长的主要原因为：由于销售额增加、经营性应

收项目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按新政策口径，公司 2016年度应收票据支付货款共计 1,439,666,582.6元，支付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采购款 365,586,434 元。对应扣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项目 1,805,253,016.6 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

1,439,666,582.6 元、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

365,586,434 元。经调整后，2016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544,178.68元。

具体数据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原口径 新口径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197,604,944.25 4,770,105,782.73 3,270,079,093.54 2,964,852,766.1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50,278,263.83 4,783,539,491.21 3,322,752,413.12 2,978,286,474.6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021,561,301.09 3,792,823,951.02 2,695,344,656.79 2,353,157,368.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90,139,711.79 4,409,408,878.53 3,363,923,067.49 2,969,742,295.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138,552.04 374,130,612.68 -41,170,654.37 8,544,178.68 

综上所述：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相背离是因执行证

监会会计部《2017年会计监管协调会—具体会计问题监管口径》（2017年 12月）所致。

如按原口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一致；如按新口径，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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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采购款 601,309,206.41 元，2016年度使用承兑

汇票支付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采购款 365,586,434元；导致经营性应收变化所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于 4月 24日披露了《关于按

规定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2018-015号）。 

 

3、报告期内，你公司分季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5,001.92 万元、-1,973.19 万元、

-1,174.75 万元、3,877.51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净利润季度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公司所处的行业整体经营态势为：受国家“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措施的落

实影响，公司所处的行业产品销售价格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导致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

度变动。一季度行业产品价格（如纯碱销售价格）继 2016 年末反弹趋势平稳运行，二季

度开始下滑，至三季度末开始反弹回升，至四季度末开始回落下降。 

主要是毛利变化造成季度间经营业绩波动。按产品主要是因纯碱价格波动导致其毛

利波动，其中：一季度实现毛利 9,449.94 万元，二季度实现毛利 2,527.42 万元，三季

度实现毛利 3,279.37万元，四季度实现毛利 10,809.32万元。其次，原料价格变动、产

品销售量变动（三季度年度检修）、三项费用等也带来了一定影响。另外，一季度因转让

股票实现收益 1,319.08万元。 

纯碱季度波动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吨、元 

项目 销量 单价（不含税）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一季度 162,052.44  1,697.85  275,140,222.17  180,640,821.15  94,499,401.02  

二季度 161,204.50  1,299.47  209,479,917.34  184,205,713.00  25,274,204.34  

三季度 147,790.01  1,519.95  224,633,382.77  191,839,726.52  32,793,656.25  

四季度 164,556.31  1,891.77  311,302,527.58  203,209,339.61  108,093,187.97  

合计 635,603.25  1,605.65  1,020,556,049.86  759,895,600.28  260,660,449.58  

 

4、报告期内，你公司精甲醇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51%，毛利率为-8.19%，

请你公司说明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毛利率为负数的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精甲醇产品是合成氨系统生产的副产品。2017年度及 2016年度销售数据如下： 

单位：吨、元 

项目 销量 单价（不含税）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2017年度  31,869.84   2,266.22    72,223,988.55    78,136,245.30    -5,912,256.75  -8.19% 

2016年度 23,659.16  1,719.75  40,687,775.18  49,091,186.94  -8,403,411.76  -20.65% 

根据上表所示情况看，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销售量及销售价格上升，产品亏

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因素影响；毛利率较上年相比增长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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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公司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中披露，

报告期内你公司向联营企业张家港市江南利玛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累计提供借款

1,060.00 万元，利息为 11.67 万元。请你公司自查是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对上述财务资助行为履行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资金占用的基本情况。张家港市江南利玛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公司联营企业，

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25%。具体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借款日期 归还日期 金额(万元) 基准利率 实际利率 天数 利息总额(万元) 

2017/6/21 2017/12/7 260 4.35% 5.4% 170 6.63  

2017/11/10 2017/12/7 240 4.35% 5.4% 28 1.01  

2017/11/10 2017/12/27 560 4.35% 5.4% 48 4.03  

 合计 1,060       11.67  

2、合规性。经公司自查，上述事项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对上述财务资助行为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3、责任认定、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经公司自查，认为上述事项的发生公司董事会

秘书应负全责，没有加强相关政策规定后续、持续的提示或宣贯；存在工作标准及自身

要求降低的情形，导致该违规事项的发生。 

上述事项涉及金额较小，收取了利息，且已收回；主观上公司不存在故意违反规定，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客观上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对此，公司已落实了整改措施，要

求董事会秘书根据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以年度为单位下发通知，对重点事项、

重要事项进行量化及提示；根据新政策的发布，及时组织培训及宣贯。对责任人的处罚，

按公司《2018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评方案》，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行考评。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319.08 万元，

占 2016 年净利润的 43.10%。请你公司核实是否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第 9.2 条、第 9.3 条等规定对该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 

回复： 

经自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319.08万元

事项，经过授权审批；在 2017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进行了披露，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

进行了详细披露。 

1、授权审批情况。公司一直致力于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控制。针对公司拥有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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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2016 年 10 月，公司制订了《金融资产管理制度》，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事项，

按《金融资产管理制度》规定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具体为：“第二十七条 投资部对金

融资产进行跟踪研究，把握市场状况，实时提出退出建议书，必要时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咨询、论证，并经分管负责人审核确认；董事长审批后执行。对因金融资产退出可能造

成产生重大亏损且不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金融资产投资，需按公司

章程及制度规定，履行相应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批程序。” 

2、信息披露。股票资产具有特殊性，其减持不是一次性的交易；且需取得一个较好

的收益，对披露的时间节点把握，公司存在困惑。今后，公司将从制订减持计划入手，

采取短期、分阶段的办法，及时披露公告信息。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市华昌药业有限公司净资产为-2,539.17 万元，

实现营业利润-536.23 万元，净利润-730.06 万元，你公司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

减值。请你公司结合张家港市华昌药业有限公司历年业绩及经营变化，说明本年全额计

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市华昌药业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98%）近年来经营情况

的主要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年度 55,704,615.51 -25,391,704.23 47,561,648.93 -5,362,339.26 -7,300,550.15 

2016年度 55,283,188.68 -18,091,154.08 37,856,458.89 -6,788,474.57 -11,985,523.21 

2015年度 63,721,577.49 -6,105,630.87 35,089,559.12 -8,491,414.21 -7,171,484.90 

根据近三年的情况看，张家港市华昌药业有限公司整体业务无增长，呈现连续亏损

的状态，且净资产已为负值。公司从谨慎的角度考虑，对长期股权投资（母公司）本年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上述事项符合会计准则等规定，不影响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净利润等指标。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市艾克沃环境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937.57 万元，实现净利润 539.36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子公司在营业利润为负数的

情况下，实现净利润为正数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联营企业-张家港市艾克沃环境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30%）实现营业利润-937.57万元，实现净利润 539.36万元。主要原因是，转让技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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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所致。具体为： 

单位：元 
项目 收入 成本（摊余） 非经常性损益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处理高浓度有机

废水技术转让费 
    14,433,962.26  2,560,000.00       11,873,962.26  

危废焚烧处理系统技术     3,962,264.15  1,094,166.53        2,868,097.62  

合    计     18,396,226.41  3,654,166.53       14,742,059.88  

上述事项经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苏中资评报字（2017）

第 S117号《资产评估报告》。 

 

六、你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

债务担保余额为 12,500 万元，请你公司核实是否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

订）》第 9.11 条的规定对该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 

回复： 

公司 2017 年年报中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

余额为 12,500 万元，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华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披露了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等提供担保的公告》（2017-013）。上述事项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9.11条的规定对该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3,220.49%，同比上升 1,255.68%，请你公

司结合本年公司业务的发展情况、信用政策、收入确认政策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应收账

款周转率大幅提升的原因。 

回复： 

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关数据如

下表所示：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元） 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7年度 5,318,909,977.89     165,158,433.79  3220.49% 

2016年度 4,019,396,252.34     204,569,143.61  1964.81% 

应收账款周转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长、应收账款余额下降所致。其中，

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产品价格上升及产业拓展增加销售量所致；应收账款余额下

降的主要原因为：一是正常情况下与市场形势负相关，当市场产品价格反弹向好时，应

收账款占比会下降；二是近年来，公司强化了信用管理控制，既按单个客户进行管理控

制，还按销售部门进行总额控制管理。 

其他如收入确认政策等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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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技术开发费发生额为 2,395.26 万元，同比上升

227.70%。请你公司说明本年技术开发费用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技术开发费发生额为 2,395.2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 1,664.33 万元，同比上升 227.7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市华昌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新材料业务研发拓展的需要新增技术开发费用1,115.79万元；

2016 年 6 月底，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将苏州奥斯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纳入控股子公司合

并范围，2017 年度新增技术开发费用 248.09万元；其他增加因素主要是研发人员的工资

薪酬增加所致。 

 

九、公告显示，报告期你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华

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但《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中未显示相关

交易资金往来，请审计机构说明原因，并进一步核查相关文件是否存在遗漏或需补正情

形。 

回复： 

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锅炉”）、张家港市华

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建筑”）在 2017 年度存在关联交易，主要包括销

售和采购两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1、销售商品 

华昌化工对江南锅炉的商品销售主要为水、电等，通过预收款项科目核算，结算方

式为预收款后再销售，期初期末均为贷方余额； 

华昌化工对华昌建筑的商品销售主要为电费，通过预收款项科目核算，结算方式为

当月销售当月收回，金额极小，期初期末余额均为零。 

上述销售均未形成经营性资金占用。预收款项科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初 本期收款 本期销售 期末 

江南锅炉 36,065.28  3,710,644.37  3,736,629.03  10,080.62  

华昌建筑 0.00  21,519.45  21,519.45  0.00  

合计 36,065.28  3,732,163.82  3,758,148.48  10,080.62  

注：本期销售为含税价格，较关联方交易中销售商品金额略大。 

2、购买商品 

华昌化工对江南锅炉的采购主要为锅炉设备，主要用于备品备件及在建工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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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科目核算。结算方式为采购后再付款。期初余额为零，期末为贷方余额，  

华昌化工对华昌建筑的采购主要为工程安装，主要用于在建工程，通过应付账款科

目核算。结算方式为采购后再付款。期初期末均为贷方余额。 

上述采购均未形成经营性资金占用。应付账款科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期初 本期采购 本期付款 期末 

江南锅炉 0.00  11,633,990.74  11,280,490.74  353,500.00  

华昌建筑 2,524,331.94  10,075,745.37  6,346,724.08  6,253,353.23  

合计 2,524,331.94  21,709,736.11  17,627,214.82  6,606,853.23  

注：本期采购为含税价格，较关联方交易中购买商品金额略大。 

经会计师核查认为，虽然华昌化工与江南锅炉及华昌建筑存在上述关联交易，但未

形成资金占用。因此，未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附表中披露。上述文件亦

不存在遗漏或需补正情形。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30日 




